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獎勵學術研究成果審查細則 

                                             99年 10月 06日第 42次院務會議通過 

99年 10月 13日第 33次研究發展會議備查 
100年 12月 28日第 5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6月 13日第 40次研究發展會議備查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昇學術研究成果，

鼓勵本院專任教師發表及出版研究成果，特依據本校學術及研究單位研究成果獎勵

辦法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本院專任教師之研究成果發表或出版，其服務單位註明為本校，並經本院認可者，

每學年得依本細則向本院提出獎勵申請，但每項研究成果僅能申請一次獎勵，如已

接受校外單位獎金者，本院亦不再獎勵，經查重覆獎勵者，應退回獎金。 

本細則所稱研究成果包含下列各項： 

一、具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之期刊論文（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

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二、經審查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專書及其篇章； 

三、國科會計畫或其他單位所委託之相關領域學術研究計畫。 

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及其篇章已出版者前一年度始得提出申請，且均不含已發

表論文彙編、會議論文集、主編書籍等。申請獎勵之研究成果，以本院獲配獎

勵金之前一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發表、出版或結案者為限。 

第三條 本院配合學校規定時程，受理本院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申請案，申請人應

於本校教師論著目錄資料庫登錄後，連同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送院辦公室，經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獲獎名冊送本校研究發展處備查。 

第四條 學術研究成果獎勵項目計算標準如下： 

一、 期刊論文：附有審查證明者，每篇二十分；發表於 TSSCI或同等級之期刊論文，

每篇三十分；發表於 SSCI / SCI /A＆HCI / EI或同等級之期刊論文，每篇四

十分。 

二、 專書篇章：經審查制度正式出版，附有審查證明者，每篇二十分。 

三、 成冊專著：經審查制度正式出版，附有審查證明者，每冊五十分。 

四、 執行完成國科會計畫或其他單位所委託之相關領域學術研究計畫，並已繳交結

案報告者或多年期計畫已繳交期中報告者：擔任主持人每案二十分；擔任共同

主持人每案十分；擔任協同主持人每案五分。 

五、 著作合著之計分由申請人出具證明，依各合著者在該著作之貢獻所占百分比為

計算標準，並由合著者簽名證明之，若無法出具證明者，依作者總人數均分之。 

每人每年獎勵總額以新台幣貳萬元為限。 

本院獲獎勵教師之個人獲配獎勵金額＝本院獲配獎勵之總金額 × 本院獲獎勵

教師之個人學術研究成果獎勵分數 ÷ 本院所有獲獎勵教師之學術研究成果獎

勵總分數。 

第五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政治大學學術及研究單位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